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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7� � � � � � � �证券简称：南兴装备 公告编号：2019-062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项目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日、2019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二〇一九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唯一网络” ）的控股子公司广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享科技” ）拟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

贷款期限8年，用于志享数据中心购买固定资产以及工程建设。公司为志享科技申请上述银行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详见公司2019年4月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及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和2019年4月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9-043）。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志享科技申请银行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被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9亿元。

志享科技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志享科技的股东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宏

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奇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全部志

享科技股权为志享科技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广东志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4、被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1.9亿元

5、保证范围：在担保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担保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

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上述担保之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14,050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49%；上述

担保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33,050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97%，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6.95%。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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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充更正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按照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新金融工具的实施对公司2018年度当期及前期

金融工具的列报不会产生影响，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对上年同期

的比较数据不进行追溯重述，不会对公司年初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48），并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了《南兴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49），基于上述原因，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更

正。

二、补充、更正的内容

更正前：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03月31日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0,751,654.51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61,249,671.92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400,707.81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0,442,919.83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619,242.93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939,998,277.30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02,495,197.81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44,468,042.59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71,932,313.08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商誉 617,825,378.37 585,483,279.45

长期待摊费用 4,722,761.57 4,740,5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17,922.26 4,419,87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3,000.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51,604,615.68 1,143,652,874.66

资产总计 2,191,602,892.98 1,949,506,065.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100,000.00 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6,074,071.28 119,968,404.00

预收款项 26,445,229.03 17,595,961.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045,208.62 13,174,199.58

应交税费 9,812,803.79 17,890,767.76

其他应付款 37,646,218.76 24,843,653.9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983,132.52 12,983,132.52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389,106,664.00 242,466,527.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69,703,614.50 44,949,397.63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076,331.69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93,042.53 4,126,696.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6,572,988.72 52,416,243.65

负债合计 465,679,652.72 294,882,770.8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8,244,976.38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1,427,246.76 487,104,519.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711,631,964.44 1,654,623,294.89

少数股东权益 14,291,275.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25,923,240.26 1,654,623,294.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191,602,892.98 1,949,506,065.75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03月31日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0,751,654.51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78,534,080.30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61,249,671.92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9,400,707.81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10,442,919.83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9,619,242.93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939,998,277.30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02,495,197.81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44,468,042.59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71,932,313.08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1,534,934.45 261,534,934.45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8,028,956.56 178,028,956.56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78,028,956.56 178,028,956.56

预付款项 43,032,768.87 43,032,768.8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3,707,718.75 13,707,718.75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1,512,191.78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08,361,211.94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1,187,600.52 101,187,600.52

流动资产合计 805,853,191.09 805,853,191.09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50,000.00 不适用 -2,75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12,915,680.58 12,915,680.5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2,750,000.00 2,75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441,889,770.84 441,889,770.84

在建工程 13,642,909.61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73,567,680.71 73,567,680.71

开发支出

商誉 585,483,279.45 585,483,279.45

长期待摊费用 4,740,563.64 4,740,563.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419,874.83 4,419,874.83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43,115.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43,652,874.66 1,143,652,874.66

资产总计 1,949,506,065.75 1,949,506,065.7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9,968,404.00 119,968,404.00

预收款项 17,595,961.18 17,595,961.1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174,199.58 13,174,199.58

应交税费 17,890,767.76 17,890,767.76

其他应付款 24,843,653.94 24,843,653.9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不适用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983,132.52 12,983,132.52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242,466,527.21 242,466,527.2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4,949,397.63 44,949,397.63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340,150.00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4,126,696.02 4,126,696.0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416,243.65 52,416,243.65

负债合计 294,882,770.86 294,882,770.8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5,559,034.51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487,104,519.08 487,104,519.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4,623,294.89 1,654,623,294.89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4,623,294.89 1,654,623,294.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49,506,065.75 1,949,506,065.75

调整情况说明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将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会计政策。

根据新金融准则的要求，子公司唯一网络持有的对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750,000元，由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列报，

改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列报，本次调整仅涉及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1,224,404.79 211,224,404.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1,476,683.82 81,476,683.82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1,476,683.82 81,476,683.82

预付款项 2,630,648.07 2,630,648.07

其他应收款 8,585,292.14 8,585,292.14

其中：应收利息 1,512,191.78 1,512,191.78

应收股利

存货 208,361,211.94 208,361,211.94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00,659,369.07 100,659,369.07

流动资产合计 612,937,609.83 612,937,609.83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37,400,000.00 737,4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96,143,305.82 396,143,305.82

在建工程 13,642,909.61 13,642,909.6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不适用

无形资产 52,198,025.56 52,198,025.56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798,967.71 3,798,967.7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52,368.02 3,452,368.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43,115.00 4,243,11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210,878,691.72 1,210,878,691.72

资产总计 1,823,816,301.55 1,823,816,301.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5,000,000.00 3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978,176.17 70,978,176.17

预收款项 13,991,803.80 13,991,803.80

合同负债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8,288,291.00 8,288,291.00

应交税费 8,566,356.64 8,566,356.64

其他应付款 24,432,428.05 24,432,428.0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000,000.00 12,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1,010,408.23 1,010,408.23

流动负债合计 174,267,463.89 174,267,463.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2,000,000.00 42,00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3,340,150.00 3,340,1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1,402.10 271,402.10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5,611,552.10 45,611,552.10

负债合计 219,879,015.99 219,879,015.9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31,381,050.00 131,381,05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005,559,034.51 1,005,559,034.51

减：库存股 24,043,232.00 24,043,232.00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54,621,923.30 54,621,923.30

未分配利润 436,418,509.75 436,418,509.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3,937,285.56 1,603,937,285.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23,816,301.55 1,823,816,301.55

调整情况说明

母公司不存在需要调整事项

除上述内容变动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同时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没有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信威 公告编号：临2019-045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5月5日以非现场方式（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靖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8名，实际

参加会议的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柬埔寨项目客户Xinwei(Cambodia)� Telecom� Co.,Limited融资向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开立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性保函额度，为该保函额度提供质押金额约为6.8亿元人民币的

担保，公司为剩余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亿元的敞口融资性保函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 并授权公司总裁王靖先生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担保合同或协议的具体条款，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合同或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公告当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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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

●北京信威为Xinwei(Cambodia)� Telecom� Co.,Limited融资向交行青岛申请开立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性保函额

度，为该保函额度提供质押金额约为6.8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公司为剩余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亿元的敞口融资性保函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截至2019年5月5日，公司及子公司为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13,289,783.96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支持柬埔寨项目的稳步发展，柬埔寨项目客户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离岸

中心申请不超过1.1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信威” ）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简

称“交行青岛” ）申请开立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性保函额度，其中北京信威为该保函额度提供了质押金额约为6.8亿元

人民币的担保，现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为剩余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亿元的敞口融资性保函额度提供保证担

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5月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为

Xinwei(Cambodia)� Telecom� Co.,Limited融资向交行青岛申请开立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性保函额度，为该保函额度

提供质押金额约为6.8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公司为剩余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亿元的敞口融资性保函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

并授权公司总裁王靖先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担保合同或协议的具体条款，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合同或协议。

以上担保事项须由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Xinwei�(Cambodia)�Telecom�Co.,�Limited

注册地点 No.B3&C3-1,St.169,�Sangkat�Veal�Vong,�Khan�7�Makara,�Phnom�Penh,�Cambodia.

成立日期 2010年9月15日

认缴股本 236,000,000�USD

实缴股本 236,000,000�USD

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截至2018年12月31日财报显示（未经审计），其资产总额为252,193,547美元，

负债总额为364,712,524美元，资产净额为-112,518,977美元，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营业收入为90,816,799美元，净利润为-57,448,588美元。

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Xinwei� (Cambodia)� Telecom� Co.,� Limited为公司海外项目的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北京信威拟向交行青岛申请开立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8.5亿元的融资性保函额度，现公司为其中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亿元的敞口

融资性保函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对被担保人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本次担保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业务经营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5月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14,801,754,847.62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1.171%，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3,190,764,502.80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366%；公司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担保总额为11,610,990,344.82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7.805%。

截至2019年5月5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信威 公告编号：2019-047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2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2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信威大厦一层 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21日

至2019年5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19年5月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85 *ST信威 2019/5/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

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收件截止日2019年5月20日17：00）。

4、登记时间和地点：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5：00�时）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2802618

传真：010-62802688

邮箱：investor@xinwei.com.cn

联系人：王铮 葛旭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信威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为柬埔寨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

2018

年度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名称：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 周宇

联系方式：021-20281102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3803室

保荐代表人姓名： 于乐翔

联系方式：021-20281102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3803室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740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58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9.65

元。截至2018年5月11日止，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人民币237,197,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税）人民币28,309,056.6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8,887,943.40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与

2018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保荐机构 ” ）作为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达合金” 、“上市公司”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 《证券上市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福达合金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现就2018年度持

续督导工作作如下总结：

一、 持续督导工作内容

本期持续督导期间：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

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华林证券通过现场回访交流、现场检查等方式履行了必要

的督导义务。

2、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

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华林证券督导并核查了福达合金执行公司章程、三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等相关制度的履行情况。

3、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

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华林证券对上市公司的内控制度的设计、实施和有效

性进行了核查。

4、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

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二、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5、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

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福达合金未发生该等情况。

6、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

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

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福达合金未发生该等情况。

7、现场检查情况

与福达合金保持日常沟通和定期回访，并于2018年11月20

日-2018年11月30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8、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

期限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证券投资、套期保

值业务等；（五）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福达合金无此类需要进行专项检查的事项发

生。

8、募集资金专户建立、管理、使用及投资项目的实施、变更等情况

核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对账单及募集资金使用台

账，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

9、关联交易核查、发表意见情况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福达合金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10、对外担保核查、发表意见情况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福达合金未发生该等情况。

二、 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华林证券对福达合金2018年度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审阅，对信息披

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福达合金已披露公告与实际情况一致，披露内容完

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信息披露档案资料完整，持续督导期间未因信息披露问题受到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或处罚。

三、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对保荐机构或其保荐的发行人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该等情况。

2、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2018年持续督导期间，不存在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保荐代表人签名：

于乐翔

周 宇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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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述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成交通知书的公告》（2019-019号）。依据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地球” ）2019年4月9日发来的《成交通知书》，经谈判小组评定，确定公司为尼日利亚

壳牌物探项目和阿布扎比物探二队项目成交单位，成交价格分别为：CIF加纳特马港（TEMA）到货成交

价为15,763,300.00元人民币（不含税）和CIF阿联酋阿布扎比到货成交价为17,122,125.00元人民币

（不含税）。 日前， 公司现已与 EXPLOITER� PTE.LTD.,（合同编号：2019-EXS-MM-011）和

BGP/CNPC� � Lnternational� Nigeria� Limited（合同编号：2019-BIN-MM-023）分别签订正式《采

购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2,550,017.00美元和2,471,211.47美元；按照本公告日1美元=6.7347人民

币计算，上述两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33,816,467.38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2.01%。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条款之规定，该事项属总经理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交易对手方（一）

公司名称：EXPLOITER� PTE.LTD.,

注册地址：10� Anson� Road� #27-06� International� Plaza� Singapore� 079903

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该交易对手方无关联关系；最近一

年又一期，公司与该单位发生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2,465,000.00美元。

履约能力分析：东方地球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续存的专业陆地、海上地震勘探公司，而交易对手方为

东方地球海外全资子公司，信誉优良，支付能力有保证，公司认为其具备履行上述合同的能力。

交易对手方（二）

公司名称：BGP/CNPC� � Lnternational� Nigeria� Limited

注册地址：a� company� incorporated� under� law� of� Nigerria，with� its� registered� address� at�

KM� 12，Aba� Express� Road� by� Eleme� Junction� Port� Harcourt，Rivers� State.

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该交易对手方无关联关系；最近一

年又一期，公司与该单位发生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1,947,189.00美元。

履约能力分析：东方地球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续存的专业陆地、海上地震勘探公司，而交易对手方为

东方地球海外全资子公司，信誉优良，支付能力有保证，公司认为其具备履行上述合同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签订合同的重要条款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时间：2019年4月22日和2019年4月22日。

2、交易价格：公司与EXPLOITER� PTE.LTD.,和BGP/CNPC� � Lnternational� Nigeria� Limited签

订的合同金额分别为：2,550,017.00美元和2,471,211.47美元。

3、结算方式：货物到达天津港30日内付合同总价款的40%，货物到达买方指定港口30日内付合同总

价款的40%，验收合格后30日内付合同总价款的15%，剩余5%质保金在质保期（12个月）30个工作日内

付支付。

4、交货地点：按照上述合同主体交货地点分别为阿联酋阿布扎比主要港口和加纳主要港口。

5、 交货时间： 按照上述合同主体货物最终交付时间分别为2019年8月14日前海运到阿布扎比和

2019年5月31日前海运到加纳。

6、运输费用：在货物越过船舷并脱钩前，公司承担货物的所有费用及风险；在货物越过船舷并脱钩

后，货物的所有费用由买方承担。

7、违约责任：除不可抗力因素以外造成延期装运的，第一个7个天按照合同金额的3%收取罚金，第

二个7个天按照合同金额的6%收取罚金，第三个7个天按照合同金额的9%收取罚金，每多迟延一周，违

约金比例增加3%，不足7天的按7天计算；但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

8、争议及裁决：有关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按照该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应该北京进行，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此次签订的地震勘探节点连接器为公司自主研发产品，该产品在此次中标的尼日利亚项目

和阿布扎比项目中均采用14mm节点连接器，总计长度分别为561公里、450公里；该产品的立项研制到

最终成果转换，标志着我国现已拥有能够独立研发与生产节点连接器并填补国内空白的企业，实现国产

化替代，亦为实现深海勘探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2、尼日利亚壳牌物探项目和阿布扎比物探二队项目是“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重要油气合作项目，公

司将以此次项目中标为契机，全面提升综合一体化技术服务能力，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工程，为

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做出新贡献。 公司深耕“一带一路” 沿线市场，此次中标是公司继印尼BP物探项

目、尼日利亚雪弗龙物探项目、俄罗斯萨哈林物探项目、布扎比物探一队项目等物探项目之后取得的又

一物探项目。 该项目的取得亦彰显了公司在该领域的拿单能力。

3、公司本次签订的《采购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

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面临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项目实际执行成本可能超出预算成本的

风险；

2、尽管交易对手方信誉优良、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但由于合同金额相对较大，在合同

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紧张、支付滞后等情形，公司可能因此存在应收账款增加、货款回收难度加大

等风险；

3、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

响，合同执行有存在违约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分别与EXPLOITER� PTE.LTD.,和BGP/CNPC� � Lnternational� Nigeria� Limited签订的《采

购合同》。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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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9年4月26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4

月30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4月29日、2019年4月30日， 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 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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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

谈” 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为

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2018年度利润分配网上投资者说明会” 。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8日（星期三）下午15:3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党锡江先生，总经理张天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安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上述会议召开时间段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

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e访谈” 栏目，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二）投资者可在2019年5月7日17:00前通过下述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安民、张爱艳

联系电话：0931-6239106� � 0931-6239195

传真：0931-6239221

电子邮件：fdts730084@fangdacarbon.com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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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查的议案》，并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关于申请中止审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申请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审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0）。

2019年4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82130号），中国证监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

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中止审查，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将待反馈意见相关事宜落实后，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审查。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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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增加

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股东的收益，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拟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含收益）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安

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以及其他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

一、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18年9月4日及2019年1月21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分别向新疆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营业

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喀什解放南路支行购买了《7天通知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5日、2019年1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2019-008）。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实际收益

（元）

1

新疆喀什农村商业银

行营业部

7天通知存款 保证收益型 10,000.00

2018年9�月4

日

2019年4月30日 1.62% 1,050,650.45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喀什解放南路

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证收益型 7,000.00

2019年1月21

日

2019年4月30日 1.755% 337,837.5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17,000万元及理财收益1,388,487.95元均已到账。

二、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0万元，未超过董事会

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6日


